
抚发改收费〔2022〕224号

关于继续执行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统一标准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局、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维护车主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我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辽发改收费〔2021〕271号）和《辽宁省定价目录》（2018年版）等文件规定，依法设置并具有经营资格的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景区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以及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实行政府定价。通过收费调查，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继续执行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统一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一）露天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

露天公共停车场按照车次收费，收费标准：摩托车2元/次、小型车3元/次、中型车4元/次、大型车5元/次。
（二）公立（办）医疗机构停车收费标准

公立（办）医疗机构停车设施实行计时收费，收费标准：站前地区2元/小时、其他地区1元/小时。

公立（办）医疗机构停车设施按照车次收费，收费标准：摩托车2元/次、小型车3元/次、中型车4元/次、大型车5元/次。

（三）旅游景点停车收费标准
    旅游景点停车按照车次收费，收费标准：摩托车3元/次、小型车10元/次、中型车15元/次、大型车20元/次。
计费方式和减免政策

    （一）机动车停放服务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采取计时、计次计费方式。实行计时收费的，应具备计量监督部门认可的计时收费设施，安装智能化计时收费和监控设施。

（二）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计时收费连续24小时以内（含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计次收费连续24小时收取一次费用，超过24小时重新计算。
（三）计时收费停车不超过30分钟免费，超过30分钟的按小时计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

（四）其他有关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减免政策按国家、省和市相关规定执行。

三、相关事项

（一）按照《抚顺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占道临时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管理的，需经市政府确定，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单独核定标准。

（二）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设施应依法设置并取得经营资格，有主管部门的，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执行相应的停车收费标准。

（三）停车设施经营者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收费公示牌，标明停放服务设施名称、类别、收费单位名称、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等，并依法依规提供停车票据，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
四、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2年7月30日起执行。本通知实施期间，如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调整，按照国家、省、市政策规定执行。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7月28日 

抄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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